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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 9:

15--9:25，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4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618,437,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690%，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56,972,3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2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1,464,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41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 23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1,464,

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14％。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06,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8%；反对1,789,

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4%；弃权 141,0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33,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8584％；反对1,78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0％；
弃权141,0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295％。

2、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05,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7%；反对1,788,

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3%；弃权 142,2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33,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8579％；反对1,788,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06％；
弃权142,2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315％。

3、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1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6%；反对1,776,

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3%；弃权 149,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38,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8665％；反对1,776,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4％；
弃权149,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431％。

4、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0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9%；反对1,789,

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4%；弃权 146,5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28,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8495％；反对1,78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0％；
弃权146,5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385％。

5、审议《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253,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8％；反对2,045,

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280,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4465％；反对2,045,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79％；
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256％。

6、审议《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21,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3%；反对1,776,

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3%；弃权 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49,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8837％；反对1,77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7％；
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256％。

7、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608,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3%；反对1,790,

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6%；弃权37,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636,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0252％；反对1,790,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8％；
弃权37,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10％。

8、审议《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57,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0%；反对1,794,

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2%；弃权85,1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84,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9411％；反对1,794,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03％；
弃权85,1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38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晓冬、魏可心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

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4月 25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会议通

知。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
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
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
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
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
15—9：25，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556,972,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7.5276%。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

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23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1,
464,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1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书面投票表

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
议，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6,245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1,0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8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3,852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1,0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584%。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5,945股同意，1,788,978股反对，142,2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8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3,552股同意，1,788,978股反对，142,2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579%。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11,207股同意，1,776,578股反对，149,416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8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8,814股同意，1,776,578股反对，149,416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665%。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0,745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6,5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8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28,352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6,5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495%。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253,046股同意，2,045,477股反对，138,6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4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280,653股同意，2,045,477股反对，138,6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4465％。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21,745股同意，1,776,778股反对，138,6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49,352股同意，1,776,778股反对，138,6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837%。
(七)《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608,745股同意，1,790,978股反对，37,4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7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636,352股同意，1,790,978股反对，37,4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0252％。
(八)《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57,045股同意，1,794,978股反对，85,1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9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84,652股同意，1,794,978股反对，85,1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94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邹晓冬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宋征 魏可心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5-18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

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 09:15至 2025年 5月 20

日15:00；
2.召开地点：本次会议现场召开地点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京山轻机公司四楼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健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类型

参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合计）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合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会的中小股东（合计）

参会
人数（人）

403
4

399
400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股）
173,971,404
169,951,390
4,020,014
10,053,335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27.9304
27.2850
0.6454
1.614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84,090
9,466,0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9.6624
94.1580

反对

股数（股）

471,214
471,214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0.2709
4.6871

弃权

股数（股）

116,100
116,1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667
1.154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406,390
9,488,321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752
94.3798

反对

股数（股）

448,314
448,314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2577
4.4594

弃权

股数（股）

116,700
116,7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671
1.160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3.审议《2024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97,390
9,479,3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9.6701
94.2903

反对

股数（股）

453,414
453,414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0.2606
4.5101

弃权

股数（股）

120,600
120,6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693
1.1996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4.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68,590
9,450,5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9.6535
94.0038

反对

股数（股）

483,214
483,214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0.2778
4.8065

弃权

股数（股）

119,600
119,6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687
1.1897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5.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73,190
9,455,1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9.6561
94.0496

反对

股数（股）

475,914
475,914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0.2736
4.7339

弃权

股数（股）

122,300
122,3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703
1.2165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6.审议《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58,090
9,440,0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9.6475
93.8994

反对

股数（股）

488,114
488,114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0.2806
4.8552

弃权

股数（股）

125,200
125,2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720
1.2454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7.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34,352,020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33,770,706
9,472,0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8.3078
94.2177

反对

股数（股）

446,114
446,114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1.2987
4.4375

弃权

股数（股）

135,200
135,2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3936
1.344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8.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60,690
9,442,6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9.6490
93.9253

反对

股数（股）

494,514
494,514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0.2843
4.9189

弃权

股数（股）

116,200
116,2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668
1.155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9.审议《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祖国良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0,053,335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9,405,521
9,405,521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93.5562
93.5562

反对

股数（股）

511,214
511,214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5.0850
5.0850

弃权

股数（股）

136,600
136,6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3588
1.358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10.审议《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25,090
9,407,0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9.6285
93.5711

反对

股数（股）

502,514
502,514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0.2888
4.9985

弃权

股数（股）

143,800
143,8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827
1.4304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洲、周成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5-038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东街789号金融大厦15层德展健
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魏哲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8人，代表股份 1,058,146,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1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36,615,2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6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4人，代表股份521,530,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5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13人，代表股份 11,717,8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5,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12 人，代表股份 11,692,3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2％。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份32,

187,800股。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有关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议案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547,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4％；反对2,035,9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4％；弃权5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221％；反对2,035,9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49％；弃权5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29％。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414,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8％；反对2,070,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弃权66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833％；反对2,070,8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728％；弃权66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4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502,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1％；反对2,075,9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2％；弃权567,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368％；反对2,075,9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163％；弃权567,9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69％。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23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1％；反对2,404,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弃权5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787％；反对2,404,6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210％；弃权5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03％。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420,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4％；反对2,258,7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5％；弃权4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345％；反对2,258,7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759％；弃权4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97％。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509,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8％；反对2,067,0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3％；弃权56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957％；反对2,067,0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403％；弃权56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4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7.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40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5％；反对2,247,0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4％；弃权4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706％；反对2,247,0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760％；弃权4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34％。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常娜娜、尹杰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000932 公告编号：2025-37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华菱钢铁1106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阳向宏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30人，代表股份4,594,153,86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6.498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份3,162,765,8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779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722人，代表股份 1,431,387,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18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70,279,603
99.4803%

反对
22,731,024
0.4948%

弃权
1,143,241
0.0249%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8,902,422
98.3337%

反对
22,731,024
1.5865%

弃权
1,143,241
0.0798%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511,919
99.8990%

反对
3,498,508
0.0762%

弃权
1,143,441
0.0249%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8,134,738
99.6760%

反对
3,498,508
0.2442%

弃权
1,143,441
0.0798%

3、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372,873
99.8959%

反对
3,670,554
0.0799%

弃权
1,110,441
0.0242%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7,995,692
99.6663%

反对
3,670,554
0.2562%

弃权
1,110,441
0.0775%

4、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229,619
99.8928%

反对
3,795,908
0.0826%

弃权
1,128,341
0.0246%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7,852,438
99.6563%

反对
3,795,908
0.2649%

弃权
1,128,341
0.0788%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659,219
99.9239%

反对
3,325,568
0.0724%

弃权
169,081
0.0037%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282,038
99.7561%

反对
3,325,568
0.2321%

弃权
169,081
0.0118%

6、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801,896
99.9270%

反对
3,283,591
0.0715%

弃权
68,381
0.0015%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424,715
99.7661%

反对
3,283,591
0.2292%

弃权
68,381
0.0048%

7、公司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654,896
99.9238%

反对
3,304,591
0.0719%

弃权
194,381
0.0042%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277,715
99.7558%

反对
3,304,591
0.2306%

弃权
194,381
0.0136%

8、关于公司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12,563,146
98.2240%

反对
81,462,341
1.7732%

弃权
128,381
0.0028%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51,185,965
94.3054%

反对
81,462,341
5.6856%

弃权
128,381
0.0090%

9、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404,656
99.9184%

反对
3,632,331
0.0791%

弃权
116,881
0.0025%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027,475
99.7383%

反对
3,632,331
0.2535%

弃权
116,881
0.0082%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不设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38,068,847
98.7792%

反对
55,697,900
1.2124%

弃权
387,121
0.0084%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76,691,666
96.0856%

反对
55,697,900
3.8874%

弃权
387,121
0.0270%

11、关于子公司深圳华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涟源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3,161,377,181股。同意股数达到除关
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9,389,415
99.7636%

反对
3,309,091
0.2310%

弃权
78,181
0.0055%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389,415
99.7636%

反对
3,309,091
0.2310%

弃权
78,181
0.00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乾坤、唐颖媛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25-026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

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4年12月31日的总

股本629,481,7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00,
717,074.0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9,481,7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1.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4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6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咨询联系人：沈圆圆、王悦
咨询电话：0731-55544048
传真电话：0731-55544101
七、备查文件
1、《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25-027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2024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公司定
于2025年5月23日举办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7:00
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4、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龙绍飞先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贺娟女士，财务总监张伏林先生、独立董事舒洪波先生。
二、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7:00 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qndSGkjUA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现就公司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征求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15:00前按
上述参会方式进入线上交流平台，点击“互动交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648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有财先
生、刘作斌先生的通知，获悉李有财先生、刘作斌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
质押展期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李有财

刘作斌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1,537,665
157,335
1,679,867
15,133

3,39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7.66%

10.10%

8.71%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97%

0.97%

1.95%

质押起始日

2024年2月6
日

2024 年 1 月
24日

2024年2月6
日

2024 年 1 月
24日
-

解除质押日
期

2025 年 5 月
16日

2025 年 5 月
16日

2025 年 5 月
16日

2025 年 5 月
16日
-

质权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注：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李有财和刘作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有财和刘作斌分

别直接持有公司12.69%和9.63%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22.32%的股份，上述二人为一致行动人（合计
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李有财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股
数（股）

3,258,400

386,552

219,24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4.73%

1.75%

0.99%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87%

0.22%

0.13%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其 中 1,
955,000 股
是 董 监 高

锁定股

否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是

质押起始
日

2023 年 5
月18日

2024 年 1
月24日

2024 年 2
月6日

原 质 押 到
期日

2025 年 5
月16日

2025 年 5
月16日

2025 年 5
月16日

展 期 后 质
押到期日

2026 年 4
月16日

2026 年 4
月16日

2026 年 4
月16日

质权人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
用途

展期

刘作斌

合计

是

3,258,400

528,754

77,038

7,728,384

19.42%

3.15%

0.46%

19.86%

1.87%

0.30%

0.04%

4.43%

其 中 1,
955,000 股
是 董 监 高

锁定股

其 中 418,
768 股 是
董 监 高 锁

定股

是，董监高
锁定股

-

否

是

-

2023 年 5
月18日

2024 年 1
月24日

2024 年 2
月6日

-

2025 年 5
月16日

2025 年 5
月16日

2025 年 5
月16日

-

2026 年 4
月16日

2026 年 4
月16日

2026 年 4
月16日

-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展期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有财先生和刘作斌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姓名

李有财

刘作斌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2,124,190
16,782,152
38,906,342

持股
比例

12.69%
9.63%
22.32%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5,741,192
6,664,192
12,405,384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25.95%
39.71%
31.89%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3.29%
3.82%
7.1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2,402,000
3,110,806
5,512,806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41.84%
46.68%
44.44%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14,191,143
9,475,808
23,666,951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86.62%
93.65%
89.31%

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股份冻结情况；上表李有财先生和刘作斌先生“已质押

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和“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的股份性质为董监高锁定股（合计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有良好的资信状况和履约能

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

响，且本次质押展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的质押情况及质

押风险，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董监高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其他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